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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针对在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的工作实践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如各级海洋功能区划

的时间和空间衔接、行政隶属分割情况下的海湾功能区划协调、围填海规模的控制、海洋功

能区划实施与海域使用论证过程中的边界控制、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的必要与否以及公

众参与调查等问题，对各类问题的主要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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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为

达到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目标，实现社会经济发

展的科学管理，我国在对国民经济有综合影响的

多个领域已经开展或正在进行功能区划方面的

基础性工作，包括海洋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

划、水功能区划、环境功能区划、空间开发功能

区划、主体功能区划等。各类功能区划一般设有

全国和省、市级三级功能区划，有的还设有县级

区区划(如海洋功能区划、环境功能区划等)或

进行更多等级的区划。

海洋功能区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

管理法》(以下简称《海域法》)建立的三项基本

制度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规定的海洋环境保护的科学依据。国务院于

2002年8月首次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2003年3月批准了《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审批办

法》，并先后批准了沿海各省(市、自治区)海洋

功能区划。目前，沿海有些市、县已经实施了第

二轮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工作。海洋功能区划制度

的实施，有效规范了海洋开发利用秩序，保护了

海洋生态环境，促进了海洋经济健康发展。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海洋功能区划

技术导则》(GB厂r17108—2006)(以下简称《导则》)

的区划原则、工作程序、分类体系和指标体系进行

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和修编工作。笔者先后

两轮参与福建省省、市、县三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

和修编工作，在编制与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比较难于把握，诸如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时间和

空间衔接问题，各类功能区的边界控制、功能区规

模问题，行政隶属分割的海湾功能区划的协调问

题，以及公众参与调查等。本文针对这类问题提出

初步认识，以期通过各方探讨获得诠释，以便为今

后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工作提供借鉴。

一、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空间和时间衔接

1．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要求

《导则》和《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对全国、

省、市、县四级海洋功能区划任务与重点做了规

定：

(1)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以地理区域为划分

●支持项目：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908专项)，福建省908专项综合评价福建海洋开发战略与管理对策综合研究项目之
<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管理办法研究》(FJ908埘_o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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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要任务是科学划定一级类海洋功能区和

重点的二级类海洋功能区，合理确定全国重点海

域及主要功能。

(2)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以地理区域和海洋

功能区为划分单元，主要任务是根据全国海洋功

能区划的要求，科学划定本地区一级类和二级类

海洋功能区，明确海洋功能区的空间布局、开发

保护重点和管理措施，对毗邻海域进行分区并确

定其主要功能。

(3)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以海洋功能区为

划分单元，主要任务是根据省级海洋功能区划，

科学划定本地区一级类、二级类海洋功能区，并

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划分更详细类

别海洋功能区。设区市海洋功能区划的重点是市

辖区毗邻海域和县(市、区)海域分界线附近的

海域，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的重点是毗邻海域。

2．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空间衔接

(1)空间衔接问题的提出

按《导则》规定，海洋功能区采用二级分类指

标体系，分为10个一级类，33个二级类。根据

《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对各级海洋功能区划

的主要任务要求，在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中将所辖

海域划定一级类和二级类海洋功能区，在市、县

级海洋功能区划的主要任务中又要求在相同的

海域空间依据相同的分类体系划分为一级类和

二级类海洋功能区。

在相同海域空间、采用相同的分类指标体系

对海域进行功能区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体

现在区划比例尺大小的区别，在区划编制实施过

程中处理上下级海洋功能区之间的衔接关系较

难把握，甚至出现同一海域空间功能区定位的矛

盾冲突。例如，围海造地区和养殖区，二者的功

能定位在海域空间使用类型和海洋保护要求方

面存在较大的反差：围海造地区是占用海域空

间，改变海域属性；养殖区对海域属性改变较

小，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也比较严格。但是，这种

在上级区划中定位为养殖区，在下级区划中又在

养殖区内部多处划定小型的港口区、围海造地

区、排污区等功能上存在相互排斥的现象，在

省、市、县三级区划衔接过程中较为突出，且越

往下级区划该类现象越突出。

(2)空间衔接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产生上述功能区空间衔接问题的现象一方

面是因为各级区划编制起始时间不一导致收集

资料和调查内容的差别，特别是相关涉海规划或

区划资料的更新和差别，针对该问题在下文另立

章节进行阐述；另一方面原因是海洋功能区划缺

少控制性指标加以制约。

根据海域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在相同

海域空间、采用相同的分类指标体系对海域进行

功能区划分，技术人员和相关部门管理人员在下

级区划中将上级区划的已定位功能区的进行调

整或细分，但目前对于上下级区划调整或细分的

规模、数量没有控制指标限制，逐级细分后功能

区规模变小，布局上不尽合理，其结果基本上是

将保护类、养殖类的功能区调整为围填海造地

区、港口区、排污区等。

由于没有区划控制指标，对相关部门提出的

功能区调整意见是否予以采纳的科学依据不够

充分，尤其是涉及为嗣填海性质的功能区，因为

该类功能区对海域自然属性改变较大，区划编制

单位对填海性质的功能区定位比较慎重，但在与

涉海部门进行意见协调过程中，因缺少涉及围填

海专题研究成果作为科学支撑，常导致协调中产

生较大的矛盾冲突，地方政府也往往以近期的地

区经济发展为重，倾向于对支持地区的围填海需

求，而将海洋资源的保护或近期经济效益较差的

用海置于次要的地位。

(3)利用控制指标解决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空

间衔接问题

在制定海洋功能区划时应有各海洋功能区

规模的控制指标，尤其是对围填海规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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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对保护区、养殖区的最低控制指标，即最

低保有指标，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环境条件的要

求。关于控制指标方面可参照土地功能区划有各

类土地保有量控制指标，环境功能区划中要求建

设的保护区数量与面积，以及一定比例范围达到

几类环境质量指标加以控制。

自2001年到现在的两轮海洋功能区划的制

定、实施，对大多数海域的开发利用状况、功能

定位以及开发与保护的引导作用已基本得到较

高程度，如果没有制定一定的控制指标，在新一

轮海洋功能的修编时，必将面临新的调整，届时

可能再次出现下级区划切割上级区划划定的功

能区，改变上下级区划中功能区的定位关系。

要制定地方海洋功能区划控制指标，应研究

海域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收集现有开发状况，包

括类型、规模、污染源、对海域环境影响程度、环

境现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环境容量、发展需

求与产业布局，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污染源及对

海洋环境的影响，深入研究海域资源与环境容量

承载力，根据现有的技术手段和对海洋资源与环

境状况的认识程度，制定合理的最低保有指标，

确保人类生存与海洋环境条件，做到开发与保护

都有明确指标。并根据所确定的各类功能区控制

指标，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明确各时间

段各类功能区指标控制落实要求，并逐级落实海

域空间位置、范围、面积、数量。

5．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时间衔接

由于种种原因，海洋功能区划从编制、逐级

审核到批准实施的过程，常存在历时超过编制期

限的情况。例如，福建省第二轮的省、市、县三级

海洋功能区划，从省级开始编制到县级海洋功能

区划批准实施历时4周年(表1)，目前尚有部分

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由于没有按当地政府要求进

行调整功能区，至今未通过地方政府审核上报。

各级区划编制起始时间不一导致收集资料和调

查内容的差别，特别相关规划或区划资料的更新

表l福建省各级海洋功能区划时间进度

和差别，从而影响到海洋功能区划的结果，尤其

是市县级区划编制的过程中，常出现因相关规划

修改、地方政府因领导变动或招商引资需求，出

现与上级海洋功能区划成果有较大调整的需求。

为了更好做好各级海洋功能区划之间的时

间衔接，建议在实施上级区划修编时同时启动下

一级区划的修编工作，在征求上一级区划时可一

并征求下一级区划编制组意见，及时将下一级区

划修编过程中涉及比较大调整的意见能反馈给

上一级区划编制组参考。在上级区划评审、审核

上报审批时，开展下一级区划评审工作。

同时启动省、市、县三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

工作，能及时全面征求、反馈、处理各级各部门

行业规划需求及对区划的编制意见，区划衔接性

比较好，避免在上级区划中已否定或没有采纳的

意见在下级区划中有再次提出或采纳，或者在上

级区划中已采纳的意见又在下级区划中又否定。

在比较短时期内完成各级区划编制工作。

此外，在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中，除现有

的规定外，应增加各级区划制定工作时限要求，

明确省、市、县三级海洋功能区划制定时限，不

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区划编制、上报审批时限，以

及对应的处理规定。

二、海湾的行政隶属分割情况下的功能区

划协调

同一海湾隶属不同行政区管辖，在海洋功能

区划制定过程中出现各自为政，考虑本区域发

展，没有考虑同一海湾的环境影响。环境容量、

产业布局，小规模重复建设，缺少全局性、宏观

性，甚至出现海湾周边地区的政府为抢先利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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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海湾资源而提出盲目的围填海需求。以福建

省湄洲湾为例，湄洲湾是福建沿海优良港湾之

一，其行政管辖分属于莆田市和泉州市，见图l，

在进行市级海洋功能区划过程中，莆田市强烈要

求将湄洲湾东部的石门澳约35kmz的海域定位

为围填海区，石门澳南面为泉州市重要的港口工

业区；而泉州市方面的泉港区在泉州市级区划过

程中也多次强烈要求增加面积约16km2的肖南

图1湄洲湾示意图(图中黑色网格为已围填海区)

围填区，该区域位于湄洲湾西侧辋川港(其南部

的外走马埭围垦面积约36km2，已经国家海洋局

批准围填海，已在施工中)。针对湄洲湾内的石

门澳围填和肖南围填，莆田市和泉州市均对对方

的围填要求提出反对意见，同时各方又不放弃所

辖海域内的围填海需求。另一案例，见图2，诏安

湾位于福建省南部，该海湾为目前是福建省重要

的水产养殖基地，其行政分属于东山县、云霄县

和诏安县，在进行县级功能区划修编过程中，处

于诏安湾东侧的东山县规划将大产转废的盐田

定位为工业开发区。工业开发需要规划相应的排

图2诏安湾养殖现状示意图(图中灰色区域为已围填海区)

污区，因此东山县在海洋功能区划中提出在诏安

湾东部海域设置排污区，诏安县立即提出反对意

见，该区多为诏安县的水产养殖海域，排污区的

设置将对诏安县的水产养殖产生不利的影响。

福建省是个多海湾的省份，对上述现象在福

建省的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中普遍存在。对行

政隶属分割情况下的海湾在进行海洋功能区划

时，建议对海湾所属的行政区海洋行政管理部门

收集提交相关的功能区划调整意见至上一级的

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由上一级的海洋行政管理部

门根据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的相应要求和海湾围

填海总量控制指标对海湾区域功能定位冲突较

大的区划调整意见进行协调处理，并通过行政手

段以规范的方式指导海湾地区的下一级功能区

划，从更高层次、全局性考虑海湾资源开发与环

境保护，合理确定海域的功能布局，并充分考虑

与陆地沿岸开发布局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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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功能区划中对围填海规模的控制

围填海对海域自然属性的改变和对海洋资

源的永久性占用导致的海洋环境问题是目前海

洋管理部门的关注重点，《海域法》明确规定：

“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使用必须符

合海洋功能区划。国家严格管理填海、同海等改

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管理部门对围填

海的审批也比较谨慎严格，因此在海洋功能区划

编制的过程中，对围海造地区的定位比较谨慎，

尤其是港湾内围海造地区的定位在海洋功能区

划编制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在《导则》的二级分类体系中，除二级类中

的围海造地区明确该类功能区可进行围填海外，

在港口区、渔港和渔业设施基地建设区、度假旅

游区、海岸防护工程区和其他工程用海区等二级

类功能区也包含有围填海的部分，见表2，并且

目前尚未对该类功能区内的可嗣填海比例进行

控制，这种情况导致在海域使用论证的过程用海

单位在港口区、渔港和渔业设施基地建设区、度

假旅游区、海岸防护工程区和其他工程用海区等

二级类功能区内采用“迂回围填海”方式满足其

围填海需求，管理部门审批过程中又不能定位其

为“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采用此类“迂回围填

海”的方式在港口用海中尤为突出，常出现某一

码头建设工程的海域使用范围中，后方填海形成

的仓储用地占海域使用面积绝对的比例。

表2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中包含围填海的二级功能区

序号 二级类功能区 包括围填海部分

对于此类现象，建议在《导则》或《海洋功能

区划管理规定》中对在港口区、渔港和渔业设施

基地建设区、度假旅游区、海岸防护工程区和其

他工程用海区等二级类功能区中包含围填海的

比例有量化的指标进行控制。

四、海洋功能区划实施与海域使用论证过

程中的边界控制问题

海洋功能区划实施过程中另一个较突出的

问题是对已划定的功能区边界的有效性问题。海

洋功能区划编制的基础资料和依据主要是现有

所掌握、收集到规划材料，功能区范围与边界线

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参考相关规划，而多数规

划的用海范围与边界线的确定是与所采用的基

础资料和专题研究深度密切相关。

在海洋功能区定位确定后，功能区有明确边

界线及其位置、坐标，以及与周同其他功能区之

间的空间关系，目前管理部门在审批用海是否符

合海洋功能区划时，主要根据申请方的提供范围

与海洋功能区进行叠加，若出现海域使用范围超

出海洋功能区范围的情况，管理部门在审批海域

使用申请时对功能区边界的范嗣是属于刚性的

不能突破，还是可以根据实际影响海域使用论证

结果做适当的柔性调整，目前也缺少相应的政策

指导或技术依据，使得管理部门在该类问题的解

决上比较难以把握。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根

据深入研究的专题研究结论，结合其他专题分

析，综合评估海域申请范同内的功能区的使用对

其他功能区的影响范同与程度，酌情适当调整功

能区划所划定的功能区范围与边界线。

五、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的必要与否

目前海洋功能区划实行全国、省、市和县四

级编制，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的主要任务是以

海洋功能区为划分单元，主要任务是根据省级海

洋功能区划，科学划定本地区一级类、二级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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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功能区。作者前后参加过两轮福建省、市、县

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工作，在县级海洋功能区划工

作过程存在的几种现象。

(1)县级区划在省、市区划的基础上进行编

制，功能区划编制过程存越往下级行政干预越强

烈的情况，个别地方甚至出现领导意志左右海洋

功能定位的尴尬场面，若领导意志无法得到满足

即县级区划无法通过县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从

而使用区划历时较长，等到县级区划批准实施

时，省级区划已准备进行新一轮的修编工作。

(2)部分县所辖海岸线较短、海域面积小，并

且其所辖海域绝大部分处于多个行政县管辖的

海湾内，如福建省的莆田市仙游县、城厢区、荔

城区、涵江区，泉州市的洛江区、丰泽区，厦门市

的所辖思明区、湖里区、海沧区、集美区、同安区

和翔安区。经过2001年第一轮海洋功能区划制

定，2005年第二轮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其海域已

大部分依据海洋功能区的定位实施开发与保护，

海域功能基本明确，在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修编

时其修编调整功能极少，若部分确实需要调整功

能的，可以在市级海洋功能区划修编时给以调

整。因此对所辖海域面积较小的县进行海洋功能

区划的修编工作不是很有必要。

(3)县级区划与市级区划的采用相同的海洋

功能区分类体系，其主要区别是区划比例尺的不

同(市级区划比例尺一般采用l：50 000，县级区

划比例尺一般采用l：25 000)，两种比例尺下的

功能区划在功能区的细分上差别不大。

结合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实际T作情况，各地

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可根据海域资源与环

境条件，开发利用程度，功能区划实施状况，以

及新的需求变化，可自行选择编制县级海洋功能

区划或海域使用规划。规划的重点内容应当是符

合市级海洋功能区划的项目建设规划，包括项目

建设规模、用海形式、环境保护要求和措施、实

施步骤、措施和政策建议。对于选择县级海洋功

能区划的修编工作纳入市级修编的，在实施市级

海洋功能区划修编时，其区划组织机构可以做适

当调整，即由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政

府其他相关部门，以及所辖县区人民政府，县区

人民政府可以由海洋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

组织实施，负责修编工作组织协调，收集资料、

征求反馈意见、汇总上报县区政府关于修编的意

见。最终由市海洋开发管理领导小组从全市自然

资源于环境条件、开发利用现状、社会发展规划

和产业布局等综合考虑，从全市宏观布局上考虑

修编调整意见，避免县区各自从本辖区利益出

发，缺少全局性而影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

保护。

六、公众参与调查

我国自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以来，大部分

省、市、县已进行第二轮的海洋功能区划修编，

根据《海域法》的规定，相关的用海申请必须符

合海洋功能区划为前提，自第一轮海洋功能区划

的批准实施以来，多数用海部门对海洋功能区划

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切的认识，对海洋功能区划

的重视也大大提高，涉海部门对海洋功能区划的

态度也由被动变为主动。然而对于沿海长期以海

为生的渔民群众对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了解不多，

且以往在海洋功能区划编制过程对公众参与调

查方面要求比较少，多数是没有开展公众参与调

查工作，或者是参与调查的公众对象范围比较

窄，尤其是缺少沿海村民委员会代表和海域使用

利益相关的渔民群众代表的参与，这种现象导致

在海洋功能区划过程中，出现养殖区被其他功能

区占用而使用养殖面积大范嗣缩小的情况。

建议在海洋功能区划编制过程中，组织海洋

功能区划编制的单位要根据《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规定，多渠道开展公众参与调查，采用便于

公众知悉的方式，向公众公开有关海洋功能区划

编制的信息。调查形式可以采用调查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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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

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调查内容可以根据海洋功能

区划编制的特点，重点关注需要实施海洋功能区

调整的海域的开发利用现状、资源与环境条件、

拟调整为那一类功能区、调整后的功能实施可能

产生的影响以及功能区管理要求及保护措施与

对策。调查对象应包括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军事

机关、开发区、科研院校、沿海乡镇人民政府、村

民委员会、海域使用者等，人员组成应当包括管

理人员、技术人员、科研人员、代表村民利益的

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海域使用利益相关者等。调查

时间可以分别在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工作开始时

和完成征求意见稿时开展。公众反馈意见处理应

有针对性，未采纳的意见要提出充分的依据，并

给以答复说明。

七、小结

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时间和空间衔接、行政

隶属分割情况下的海湾功能区划协调、同填海规

划的控制类、海洋功能区划实施与海域使用论证

过程中的边界控制、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的必

要与否以及公众参与调查等问题的提出，是作者

在参与编制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的工作实践的

总结，对这些问题在文中提出初步的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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